
阜阳市交通运输局 阜阳市公安局 阜阳市
财政局 阜阳市商务局关于印发《阜阳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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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阜阳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阜阳市交通运输局

阜阳市公安局

阜阳市财政局

阜阳市商务局

2024 年 9 月 30日



阜阳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

发〔2024〕7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

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的

通知》（发改环资〔2024〕1104 号）《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

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方案〉的通知》

（交规划发〔2024〕62号），根据《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关

于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的通知》（交规划发〔2024〕

90 号）、《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

厅、商务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

作的通知》（交办运〔2024〕44 号）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商务厅关于印发〈安

徽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方案〉的通知》（皖交运函

〔2024〕287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原则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按照报废车辆

类型、提前报废时间和购置车辆动力类型等实施差别化补贴，



引导道路货运企业和车主加快报废更新老旧营运货车，加快

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淘汰工作。

二、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实施时间及范围

（一）报废更新实施时间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及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

货车补贴时间自交规划发〔2024〕90 号文件印发之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报废货车《报废机动车

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日期、新购置货车《机动车

行驶证》注册登记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应在政

策实施期内）。

（二）报废更新实施范围

1.报废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金：

（1）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型、重型营运柴油货车；

（2）持有本市公安机关开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和

具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开具的《报废机动车回

收证明》及车辆注销前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

运输证》。

2.报废更新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

资金：

（1）报废车辆应当符合前述 1 中报废车辆要求；

（2）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国六排放标准或新

能源车辆，并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

证》。其中，新能源车辆应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



汽车车型目录》；

（3）新购置车辆与报废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一致。

3.新购置货车符合以下条件的，车辆所有人可以申请资

金：新购置车辆应当为注册登记的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

（须符合《城市物流配送汽车选型技术要求》（GB/T 29912）

相关要求，并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且持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发放的有效《道路运输证》。

三、补贴标准

根据交规划发〔2024〕90号文件，老旧营运货车补贴标

准如下：

（一）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标准见表 1。

（二）提前报废老旧营运货车，并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

准按以下方法计算：

报废并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提前报废

老旧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补

贴；

报废并新购新能源货车补贴=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

车补贴+新购新能源营运货车补贴；

未提前报废仅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或新能

源货车（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除外）的，不纳入本方案

补贴范围。

其中，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或新能源营运货

车补贴标准见表 2。



（三）仅新购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标准为 3.5

万元/辆。

表 1 提前报废老旧营运柴油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提前报废时间 补贴标准（万元/辆）

中型

满 1年（含）不足 2 年 1.0

满 2年（含）不足 4 年 1.8

满 4年（含）以上 2.5

重型

满 1年（含）不足 2 年 1.2

满 2年（含）不足 4 年 3.5

满 4年（含）以上 4.5

表 2新购营运货车补贴标准

车辆类型

新购国六排放标准营

运柴油货车补贴标准（万元

/辆）

新购新能源营运

货车补贴标准（万元/

辆）

中型 2.5 3.5

重

型

2轴 4.0 7.0

3轴 5.5 8.5

4轴

及以上
6.5 9.5



四、报废更新资金申请、审核和发放程序

（一）资金申请

申请交通运输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营运

货车所有人应当在政策实施期内向其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填报《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

（见附件 1），并提交以下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1.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补贴资金的，提交《报废机动

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输证》（或《道

路运输证》注销证明），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

营业执照。

2.申请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的，提交报废车

辆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道路运

输证》（或《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新购置车辆的《机

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

份证或营业执照。

3.申请新购置车辆补贴资金的，提交《机动车行驶证》

《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

照。

（二）材料审核

由属地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报废更新车辆的《道路运输

证》、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等申请材料信

息进行初审；市交通运输部门对初审的情况进行复核；市商

务部门负责对报废车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信息审核；



市公安交管部门负责对报废更新车辆《机动车注销证明》《机

动车行驶证》信息审核。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公安、商

务等部门在受理申请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真实完整，符合要求的，予以审核通

过。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受理单

位应当将补正信息要求告知申请人，申请人应当按要求补充

有关信息。

（三）资金拨付

市交通运输局对申请审核通过且公示期内无异议的车

辆，及时按照标准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车辆所有人。

报废更新补贴申报审核流程见附件 2。

五、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

（一）资金应专款专用，自觉接受审计、财政监督和社

会监督。各相关部门应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制

度，完善“谁申报、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机制。

要建立健全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完善绩效目标管理，组

织实施开展绩效自评。

（二）各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审核、分配、拨

付过程中，存在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资金等行为以及其他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追究

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补贴申请人应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利用不正当手段套取补贴资金的，由货车所有人所在地交通



运输、财政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交通运输、公安、财政、商

务等部门要落实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工作各自责任，交通

运输部门负责牵头组织实施辖区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加

强统筹推进，确保如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并对所报数据信

息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二）加强宣传引导。各地交通运输、公安、财政、商

务等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途径，广泛宣传各项保障政策，

鼓励引导动员广大道路货运经营业户主动报废更新老旧营

运柴油货车。

（三）确保行业稳定。各地交通运输、公安、财政、商

务等部门要提前研判稳定风险，科学制定应急预案，合理把

握工作节奏和力度，对于道路货运经营业户关心关注的报废

更新资金政策、办理流程要积极回应，努力营造良好舆论环

境，切实维护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四）强化部门协同。各地交通运输、公安、财政、商

务等部门要建立定期沟通协调机制，根据各自职责密切配合，

协同联动，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协调处置发现的突出问题，

切实抓好工作落实。

市交通运输局 联系人：许伟

电话：0558-2567129 邮箱 707085322@qq.com



市商务局 联系人： 陶路路

电话：0558-2707121 邮箱：497529592@qq.com

市公安局 联系人：张海洋

电话：13515589292 邮箱：541867496@qq.com

市财政局 联系人：李折若

电话：0558-2271891 邮箱：962712675@qq.com

颍泉区交通运输分局联系人：郑顶亮

电话：2567985 邮箱： 572082564@qq.com

颍东区交通运输分局联系人：方建军

电话：2563626 邮箱： 240046091@qq.com

颍州区交通运输分局联系人：王健

电话：2567629 邮箱： 810348081@qq.com

太和县交通运输局联系人： 李景亮

电话：13309687889 邮箱：837755296@qq.com

界首市交通运输局联系人：韦辉

电话：4813273 邮箱 1069933269@qq.com

临泉县交通运输局联系人： 李振

电话：18697676363 邮箱： 52618050@qq.com

阜南县交通运输局联系人： 程震

电话：13965743667 邮箱： fnxjtysj@163.com

颍上县交通运输局联系人： 睢淑淑

电话：18355879763 邮箱： 1070223581@qq.com



附件：1.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

2.报废更新补贴申报审核流程



附件 1

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资金申请表

编号：阜阳（2024）

申请资金类型
□仅报废营运柴油货车 □报废并更新营运货车 □仅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

链配送货车

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

所有人身份证号码

或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所有人地址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名称（须填写全称）

开户银行账号

报废营运柴油货车基本情况

总数（辆）

序号
车辆

号码

车辆识

别代号

道 路

运 输

证号

品牌型

号

车 辆

类型

排放

阶段

注册登

记日期

注销证明

（编号）

注 销

日期

实 际 使

用年限

1

2 ……

新购置车辆基本情况

总数（辆）

序号 车牌号 车 辆 识 别 道 路 运 品 牌 车辆类型 排 放 阶 新能源 注册登记



码 代号 输证号 型号 段 类型 日期

1

2 ……

资 金

构成

申请资金类型 补贴标准 数量（辆） 申请资金（元）

……

申请资金合计（元）

本人（单位）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意见（盖章）

签名：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意见（盖章）

签名：

市 财 政 部

门 意见（盖章）

注：1.此表一式四份，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财政

部门各留存一份。

2.其中，编号由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编制，由地级

市名称、年代代码（申请年）和 6 位数字流水号组成，如阜

南（2024）040001；编号代码颍泉 01 颍州 02 颍东 03 阜南

04 颍上 05临泉 06 太和 07 界首 08。报废车辆和新购置车辆

基本情况按有关证书及实际情况填写；车辆类型请填写中型

或重型；车辆实际使用年限请填写不足 11 年、满 11 年不足

13 年、满 13 年不足 14 年。



附件 2

报废老旧营运货车补贴申报审核流程

1.提交材料。申请人在政策实施期内向其属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提交《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

《道路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以及车辆

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并填报《老旧营运货车

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注：报废货车《机动车回收证

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日期均应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政策实施期内）。车辆所有人（《机动车

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上的车属单位应一致，下同）为

企业的，由企业申报；车辆所有人为个人的，由其本人申报，

并提供开户银行账号和开户银行名称。

2.材料审核。属地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报废车辆的《道

路运输证》、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等信息

7 天内完成初审，初审后将符合申报材料报送市交通运输局

（阜阳市市民中心交通窗口）复核。市交通运输部门收到初

审材料后及时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抄送市商务部门，

《机动车注销证明》抄送市公安部门。市公安、商务部门在

收到申请材料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将审核结果加盖单

位公章反馈市交通运输部门。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完整或不

清晰无法辨识的，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将补正信息要求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

3.结果公示。市交通运输部门收到市公安、商务部门审

核结果后，结合本部门的审核情况，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

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一式四份）送市财政部门盖章，并

将审核通过的申报信息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予以公示（至

少每周集中公示 1 次），公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所有

人、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道路运输证号、车辆类型、

排放标准、燃料类型、车辆注册登记日期、车辆注销登记日

期、提前报废时间、补贴标准、申请补贴金额。公示时间不

少于 5 天，公示的网页在本次设备更新工作结束前不得从网

上撤下。

4.补贴发放。对申请审核通过且公示期内无异议的车辆，

市交通运输局应及时按照标准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车辆所有

人。企业车辆补贴资金转入企业账户，个人车辆补贴资金转

入个人银行账户。

5.申请期限。受理补贴申报材料日期：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补贴申报资金使用原则是总量控

制，先报先得。



报废并更新老旧营运货车补贴
申报审核流程

1.提交材料。申请人在政策实施期内向其属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提交《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

《道路运输证》（或《道路运输证》注销证明），和新购置

车辆的《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以及车辆注册登

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并填报《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

新补贴资金申请表》（注：报废货车《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机动车注销证明》、新购置货车《机动车行驶证》注册登

记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应在 2024 年 7 月 31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政策实施期内）。车辆所有人（《机

动车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上的车属单位应一致，下同）

为企业的，由企业申报；车辆所有人为个人的，由其本人申

报,并提供开户银行账号和开户银行名称。

新购置车辆与报废车辆注册登记的所有人应一致。

2.材料审核。属地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报废车辆的《道

路运输证》、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等信息

7 天内完成初审，初审后将符合申报材料报送市交通运输局

（阜阳市市民中心交通窗口）复核。市交通运输部门收到初

审材料后及时将《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抄送市商务部门，

《机动车注销证明》、《机动车行驶证》抄送市公安部门。



市公安、商务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将审核结果加盖单位公章反馈市交通运输部门。申请人提交

的材料不完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应当

将补正信息要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3.结果公示。市交通运输部门收到市公安、商务部门审

核结果后，结合本部门的审核情况，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

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一式四份）送市财政部门盖章，并

将审核通过的申报信息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予以公示（至

少每周集中公示 1 次）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予以公示（至少

每周集中公示 1 次），公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①报废车辆：

车辆所有人、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道路运输证号、车

辆类型、排放标准、燃料类型、车辆注册登记日期、车辆注

销登记日期、提前报废时间、补贴标准；②新购置车辆：车

辆所有人、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车辆类型、排放标准

或新能源类型、车辆注册登记日期、道路运输证号、补贴标

准；③申请补贴金额。公示时间不少于 5 天，公示的网页在

本次设备更新工作结束前不得从网上撤下。

4.补贴发放。对申请审核通过且公示期内无异议的车辆，

市交通运输局应及时按照标准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车辆所有

人。企业车辆补贴资金转入企业账户，个人车辆补贴资金转

入个人银行账户。

5.申请期限。受理补贴申报材料日期：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补贴申报资金使用原则是总量控



制，先报先得。

新购置新能源城市冷链配送货车补贴
申报审核流程

1.提交材料。申请人在政策实施期内向其属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提交新购置车辆《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

以及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并填报《老旧

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申请表》（注：新购置货车《机

动车行驶证》注册日期和《道路运输证》发放日期均应在 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政策实施期内）。车辆所

有人（《机动车行驶证》和《道路运输证》上的车属单位应

一致，下同）为企业的，由企业申报；车辆所有人为个人的，

由其本人申报，并提供开户银行账号和开户银行名称。

2.材料审核。属地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对报废车辆的《道

路运输证》、车辆注册登记所有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等信息

7 天内完成初审，初审后将符合申报材料报送市交通运输局

（阜阳市市民中心交通窗口）复核。市交通运输部门收到初

审材料后及时将《机动车行驶证》抄送市公安部门。市公安

部门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将审核结果

加盖单位公章反馈市交通运输部门。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完

整或不清晰无法辨识的，属地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将补正信息

要求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3.结果公示。市交通运输部门收到初审材料，对符合申

报要求的，予以审核通过，将《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

资金申请表》（一式四份）送市财政部门盖章，并将审核通

过的申报信息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予以公示（至少每周集

中公示 1 次）在市交通运输局网站上予以公示（至少每周集

中公示 1 次），公示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所有人、车辆

车牌号码、车辆识别代码、品牌型号、车辆类型、新能源类

型、注册登记日期、道路运输证号、补贴标准、申请补贴金

额。公示时间不少于 5 天，公示的网页在本次设备更新工作

结束前不得从网上撤下。

4.补贴发放。对申请审核通过且公示期内无异议的车辆，

市交通运输部门应及时按照标准，将补贴资金发放至车辆所

有人。企业车辆补贴资金转入企业账户，个人车辆补贴资金

转入个人银行账户。

5.申请期限。受理补贴申报材料日期：2024 年 7 月 3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补贴申报资金使用原则是总量控

制，先报先得。


